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办事指南

The Service Guide Of Construction Bureau Of BaoAn District

办理地点: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  9:00~12:00  13:30~17:00

4.2施工许可

变更登记、延期、停工登记、复工申请及遗失补办服务指南
(2009年2月修订实施)
第一部分  申办资料清单

特别提示： 施工许可变更登记等申请材料除注明只提供电子文件外，其余均应提供书面文件。书面文件中要求提供复印件的，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提供原件核验；无特别说明的应提供原件。
一、在建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名称变更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 1份；
　　2．工商部门出具的证明（复印件1份）。建设单位名称变更的还应提供变更后的《房地产证》（复印件1份）；
　　3．原《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二、在建工程产权变更的或在建工程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被撤换的，应持下列申请资料重新申请施工许可：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在建工程产权变更的，应提供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办理产权变更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原施工合同或监理合同终止的，应提供合同终止证明材料（原件）：原施工单位或原监理单位同意终止原合同的证明材料（原件）；如通过拍卖等其他合法方式终止合同的，应提供法院判决书等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
3．已取得的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4. 指南4.1办理施工许可证应提交申请材料中的第2至6项材料；其中原工程已提交且未发生任何变化的，经书面承诺后可免于提交。（原件1份，书面承诺范本见附件）。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条。）
三、项目经理（项目总监）变更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项目经理（项目总监）变更理由的证明材料（原件）；

3．原《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四、工程名称变更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变更后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地名办的更名批复（复印件1份）；
　　3．原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五、在建工程追加的与主体工程施工不可分割的附属小型工程或主体加层工程
    1．如原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资质等级符合增建后工程要求，且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未发生变更的，应提供以下申请资料办理增建部分变更登记手续：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提供增建部分的下列资料：
指南4.1办理施工许可证应提交申请材料中的第2至6项材料；其中原工程已提交且未发生任何变化的，经书面承诺后并免于提交（原件1份，书面承诺范本见附件）。
    （3）已取得的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2．如原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的资质等级不符合增建后工程要求的，应重新选定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增建部分应重新申请施工许可。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六、申请延期开工办理施工许可证变更登记
　　1．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延期且延期次数符合规定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指南4.1办理施工许可证应提交申请材料中的第2至6项材料；其中原工程已提交且未发生任何变化的，经书面承诺后可免于提交（原件1份，书面承诺范本见附件）。　
　　（3）原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2．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延期或延期次数超出规定次数，应重新申领施工许可证。
　　（1）指南4.1办理施工许可证应提交申请材料中的第1至6项材料。　
（2）原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七、停工登记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已取得的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八、复工申请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指南4.1办理施工许可证应提交申请材料中的第2至6项材料；其中原工程已提交且未发生任何变化的，经书面承诺后可免于提交。（原件1份，书面承诺范本见附件）。
   3．已取得的施工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2份（原件）。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九、施工许可证遗失补办
　　1．《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1份；
　　2．未遗失的施工许可证（原件）；所有施工许可证原件均遗失的，可提供在区城建档案馆查询到的施工许可证（盖有档案核对章的复印件1份）。
　（法律依据：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

第二部分  行政许可程序、时限等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第七条。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01年7月4日建设部第44次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案） 第二条。

3、《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3年5月28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第十九条。

二、申请表格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变更、延期、换领、停复工登记及遗失补证申请表》

上述表格可在深圳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办事指南栏目中下载或至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
三、办理程序

1、 申请人在深圳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下载或到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申请表，准备申请资料，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递交申请资料；

2、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收文后出具收文回执，需要缴费的出具缴费通知单;

3、 需要缴费的，申请人缴交相关费用;

4、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在法定时限内作出决定；

5、 申请人凭收文回执和已缴费清单在许可时限期满后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变更后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符合要求的，领取退文回执。

四、行政许可时限

五个工作日。

五、违法后果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7条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第73条规定，依照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0条第1款规定，施工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进场施工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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